
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流程图 

 
 

教务处根据学校决定拟定培养方案制订原则和要求 

 

 

各学院组织“培养方案制订小组”制（修）订培养方

案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定后报教务处 

 

 

 

 

 

 

开学后发新生及相关教研室、教师 
 

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 

教务处编校付印 


